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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上訴人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於 2015

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5號

有關

陳亦強 上訴人

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羅沛然先生(副主席）
-郭岳忠先生(委員）
-伍新華先生，M。H.(委員）

耳令訊日期:2015年12月2曰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2016年3月22日

裁決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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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8日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他提出的投訴的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

會提出本行政上訴。

2
. 上訴人於2013年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投訴衛

訊電訊有限公司（“衛訊”)於2013年11月27及28日在上訴人於其沙

田分店門外示威期間，把載有上訴人姓名、簽署及投訴內容的投訴

信及索償信件張貼於分店的櫥窗，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的規定。專員其後於2014年4月14日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他

提出的投訴。

3
. 上訴人因而提出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行政上訴委員會

於2015年4月2日頒布書面裁決。行政上訴委員會認為：（1)就衛訊

在上訴人示威後有沒有繼續在其沙田分店的櫥窗上張貼投訴信及索

償信件這一事上，委員會接受在聆訊時代表衛訊的營運總監的説

法，而不接受上訴人指稱信件之後整晚都給張貼於分店的櫥窗上；

(2)衛訊在示威期間在分店的櫥窗上張貼該等信件違反了《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3)公署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

訴人投訴的決定並非一個合理決定。行政上訴委員會也認為，除了

發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50條指的執行通知外，公署也可以採

用其他跟進方法，如向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作出建議。行政上訴委

員會於是裁決上訴得直，推翻專員的決定，命令專員根據裁決書繼

續處理上訴人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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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上訴文件夾包括答辯人持有的文件。從中可見，公署於2015

年5月15日去信衛訊，提述行政上訴委員會的裁決書，指出行政上訴

委員會「表示理解衛訊張貼該等信件是為向公眾表示示威人士的無

理取鬧及維護聲譽，但在法律上不是不遵守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理

由。該委員會認為衛訊可採用其他方法如在該分店的櫥窗上張貼表

明衛訊立場的聲明」。公署表示正跟進行政上訴委員會的裁決，要

求衛訊提供資料，包括衛訊有否就其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

定的事項採取糾正措施及將措施通知有關職員。

5
. 衛訊後來於2015年5月19日回信，表示確認日後不會將載有

客戶個人資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亦指衛訊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

個別事件，所以與一般處理程序完全不同。一般的客戶投訴、索

償，均由客戶服務部處理，唯遇到類似事件的特別事項，均須呈請

管理層決定，所以，管理層現已清晰有關規定。」公署然後向衛訊

澄清其回覆。衛訊表示，由於上訴人的個案例外，有關的作為是由

衛訊的管理層指示的，所以無需向前線職員發出提示。如有投訴，

前線職員不能和無權處理，而是由客戶服務部直接處理。

6
。 公署於2015年6月18日發信給上訴人，表示決定不再跟進他

的投訴個案。信件附有該決定的書面理由。書面理由引述衛訊向公

署表示該公司管理層現已清晰條例的有關規定，並書面確認日後不

會將載有客戶個人資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基於行政上訴委員會相

信衛訊在上訴人第一天示威完畢離開後已立即從分店的櫥窗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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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以及上述衛訊的書面承諾，承辦的副專員認為就上訴人的個

案正式立案調查亦不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結果。副專員亦指

「雖然如此，本署會向衛訊發信9要求他們日後在處理客戶的個人

資料時，必須緊遵條例的有關規定」。副專員於是引用條例第

39(2)(d)條和《處理投訴政策》第8(h)段，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

訴人的投訴。

7
. 公署於2015年6月19日發信給衛訊，引述了公署在行政上訴

案件第23/2014號行政上訴委員會裁決上訴得直指示繼續跟進上訴人

個案後所作步驟後，向衛訊表明=

「考慮過個案的所有情況後，特別是貴公司已採取上文所述

的糾正措施，以遵守條例的相關規定，本署現通知貴公司本

署不打算進一步跟進此個案。不過，本署警告貴公司，日後

在處理客人的個人資料時，必須緊遵條例的有關規定，否則

本署會考慮對貴公司採取進一步行動。

另外，根據條例第66條，任何個人如因資料使用者違反條例

的規定而蒙受損害，包括對感情的傷害，該個人有權向有關

的資料使用者循民事途徑申索補償。」

8
。 上訴人不滿公署於2015年6月18日的決定而提出本行政上

訴。他在上訴通知書和附上的書面陳述強調他自己在衛訊的分店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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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個爛電話，連累到自己妻離子散，媽媽身體轉差，女兒成績變

差，自己幾乎無命。他不會接受公署的決定書，重申公署應跟進及

保證衛訊不會再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他提出下述各點：

(1)公署的決定不公平，連「警告」兩字都無。

(2)衛訊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是得到公署律師確認，行

政上訴委員會也判予上訴得直。

(3)上訴人曾清晰的告訴公署人員衛訊的人員在他離開後

仍張貼他的個人資料，沒有收回。這些事情都記錄在

閉路電視的光碟上，但公署沒有及時查看，而讓衛訊

銷毀有關證據。

(4)公署的信件沒有就衛訊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一事説

明如何跟進，而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9(2)(d)條以及《處理投訴政策》第8(h)段不作跟進。

既然行政上訴委員會已説明違反了保障資料第3原

則，為何公署不作跟進，其行徑明顯避重就輕，匪夷

所思。

(5)公署已是第3次對上訴人投訴信內被投訴違反者不作

跟進，而受害人甚麼賠償也沒有。

(6)公署人員陳潤蓮辦事能力低，不用心辦事，顛倒是

非，愧對行政上訴委員會。

(7)公署以特殊情況作擋箭牌，但法例並無寫特殊情況。

上訴人在衛訊店前示威時有人拍攝，他多次要求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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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人資料的文件除下，衛訊的人員應是在有上級人

員同意才不把它除下。公署人員這樣處理是包庇衛

訊。

(8)公署在無理由下終止調查，繞過了行政上訴委員會，

使投訴回到起點，不用違法者負上責任，也使上訴人

沒有索償的機會。

9
. 答辯人在答辯書表示，基於行政上訴委員會在2015年4月2

曰的書面裁決表明相信衛訊在上訴人示威完畢離開後，已立即從分

店的櫥窗上移除信件，加上衛訊已向答辯人作出書面承諾，確認曰

後不會將載有客戶個人資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而衛訊管理層亦已

清晰理解《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故此答辯人認為調査投訴的目的已達到，就個案正式立案調查亦不

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結果。答辯人也在答辯書提到，為採取

適當措施以防止衛訊再就類似事件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

定，答辯人已向衛訊發警告信，要求他們日後在處理客戶的個人資

料時，必須緊遵條例的有關規定，否則會考慮對他們採取進一步行

10。 答辯人另外在答辯書回應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答辯人首先指

上訴人提出的多個上訴理由，當中大部分與個人資料私隱無關。答

辯人也指行政上訴委員會在2015年4月2日的書面裁決接納了衛訊

在上訴人示威完畢離開後從分店的櫥窗上移除信件的說法，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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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本行政上訴對已作出裁決的事實再作爭議，並以此為上訴理

由。答辯人再指出行政上訴委員會已裁決衛訊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

則，所以沒有必要再就個別人士是否需要就事件負責的方面再繼續

調查，而且該裁決只命令答辯人繼續處理上訴人的投訴，並無削弱

答辯人根據條例第39(2)(d)條不繼續處理投訴的酌情權。答辯人又指

本行政上訴的重點是答辯人在採取了跟進行動後，決定不繼續進一

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這決定是否合理，所以認為上訴人提供的光碟

的內容與答辯人的跟進行動無關，也不必糾纒於他的個案是否如衛

訊在信件所聲稱的「情況特殊」。答辯人續指上訴人沒有提供證據

指衛訊是經由律師建議而張貼有關上訴人的信件，何況答辯人不可

能因任何人在作出某決定前曾諮詢法律意見而對其作出不利的推

論，認為他是故意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答辯人又指

出條例沒有賦予專員權力命令某人賠償和道歉，但上訴人或可根據

條例第66條循民事途徑向違反條例規定的資料使用者申索補償。答

辯人最後指調查投訴的目的已達到，就個案正式立案調查亦不能合

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故認為可行使條例第39(2)(d)條決定

不繼續處理上訴人的投訴，而公署已於2015年6月23日以口頭方

式向上訴人澄清答辯人發給衛訊日期為2015年6月19日的警告信

有包含「警告」字眼，並再於2015年6月26日致函上訴人，以書

面確認答辯人已向衛訊發警告信，這等行為已清楚通知上訴人有關

答辯人發給衛訊的警告信的內容。

11。 上訴人後來在2015年9月16日提供了日期為2015年9月



14日的書面「回覆」與及一份投訴警察課的信件和他的女兒在2011

年至2015年的成績表。上訴人在這文件首先質疑行政上訴委員會在

2015年4月2日的書面裁決為何在公署沒有調查和索取閉路電視錄

影就接納了衛訊在上訴人示威完畢離開後從分店的櫥窗上移除信件

的說法，認為公署沒有在衛訊的中央監控閉路電視錄影3個月的保

存期內從衛訊取得閉路電視錄影是犯上嚴重錯誤，其草率的調查或

會涉及和衛訊有利益交易而淡化、縱容和包庇衛訊用特殊情況來揭

露他的私隱，又認為行政上訴委員會接納衛訊的說法是匆忙決定。

上訴人要求答辯人交出其調查過程的所有資料給他審視有沒有不公

平。上訴人也重申他自從在衛訊買了爛電話後發生在他和他的家人

的每一件事情，認為衛訊是在他到其總部要求賠償時起部署來污蔑

他，引致一連串事件，包括在分店張貼他的賠償信，揭露他的私

隱，同時他強調他在分店的示威抗議衛訊沒有完整的售後服務是得

到警方和管理公司許可的。上訴人亦認為公署在第一封信沒有用

「警告」兩個字，而是在他提出後才加回，感覺這做法會影響他的

賠償。上訴人又指衛訊仍沒有向他發信致歉及賠償他的損失。上訴

人覺得公署是隨意用酌情權，以特殊情況終止投訴，對受害人有甚

麼保障，是否公道。上訴人請本委員會教訓答辯人，要公署的人員

緊守崗位，不要亂叫人提出司法覆核，應檢討錯處，不要浪費納稅

人的金錢。

12. 行政上訴委員會秘書後來在2015年11月12日和2015年11

月16日收到上訴人的兩份書面陳述。上訴人在這兩份陳述重申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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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關不力，縱容違反者，認為衛訊一定有好處或延後利益給專員才

有如此結果。而他就此發聲便給答辯人以「嚴重指控」來阻止他的

思想言論和他向行政上訴委員會的上訴。上訴人也重申不應信納衛

訊的營運總監的供詞，因為他沒有誠信。上訴人認為答辯人推卸自

己的誤判，希望透過本行政上訴來推翻誤判。上訴人也認為答辯人

是執法者，是要執法，而不是「警告」違反個人私隱的犯法者。上

訴人指他的聲譽及精神因此事受損，現在受答辯人迫害，請本委員

會還他公道。上訴人另外提出衛訊把他的個人資料轉給第三者，即

代表衛訊的律師行，讓律師行寄信來恐嚇他，他要求本委員會也處

理這事。

行政上訴聆訊

13. 上訴人親自出席在本委員會席前的聆訊。答辯人委派公署的

律師黃靜思女士代表發言。另外，衛訊來信表示沒有補充的資料，

也不派員出席。

14. 上訴人的口頭陳述有下列各點：

(1)上訴人首先提出公署日期為2015年6月18日的信件沒有

「警告」兩個字。然後，他發言強烈譴責答辯人，認為

公署不思進取，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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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訴人重申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說因為自己在衛訊的

分店買了個爛電話，令到自己妻離子散，自己被警察當

作罪犯拘捕覊留，自己的資料被披露給律師行，自己被

人跟蹤，現在害怕被尋仇。他現在身體比以前差，不能

受剌激，但自己對衛訊和公署的行為已忍無可忍。

(3)上訴人表示衛訊的營運總監要求他賠38,000元訟費，而

答辯人只幫助和放過衛訊，不理會投訴人感受。上訴人

表示相信答辯人和衛訊之間有利益或好處，所以答辯人

沒有履行職務，任由閉路電視錄影給銷去和上訴人的個

人資料給流出。

15. 代表答辯人出席聆訊的黃女士在口頭陳述時指上訴人並無渠

道去推翻行政上訴委員會之前在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事實裁

斷。答辯人有跟進行政上訴委員會裁決衛訊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可是由於之前張貼在沙田分店橱窗上的賠

償信已經移除，故不用向衛訊發出執行通知。答辯人也經過了解，

知道衛訊的管理層清楚條例的規定，亦確認不會再做同樣的事情。

故此，答辯人認為調查的目的已達，所以決定不繼續跟進上訴人的

投訴，而同時向衛訊發信除了通知它公署不打算進一步跟進個案

外，也向衛訊提出警告，日後在處理客人的個人資料時，必須緊遵

條例的有關規定，否則公署會考慮對它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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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訴人回應時質問為何公署的2015年6月18日的信件沒有

「警告」兩個字，只是在他打電話後才有另一封信載有「警告」兩

個字。上訴人強調，沒有人看見衛訊之前張貼在沙田分店櫥窗上的

賠償信，應該查看閉路電視錄影，可是公署助紂為虐，替人解決，

而到了後來只有「靠估」，而衛訊的營運總監更要求他賠38,000元

訟費。上訴人重申他是在要求售後服務時受騙，有衛訊的人員騙他

寫賠償信，然後衛訊把它張貼在沙田分店櫥窗，讓人有印象以為他

貪心。他表示即使本上訴不成功也要「鬥到底」。

相關法律和政策

17. 本委員會有權依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442章)聆訊任

何人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依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9(3)條或

第39(3A)條拒絕進行或終止由投訴引發的調查的決定而提出的上

訴。見《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3條及附表第29項。

18。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9條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拒絕

進行由投訴引發的調查的權力，相關內容如下：

(2)如專員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信納有以下情況，

他可拒絕進行或決定終止由投訴引發的調查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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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ca)⋯

(d)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

(3)凡專員根據本條拒絕進行一項由投訴引發的調查，他須於

收到該項投訴後的45日內，在切實可行範圍内，盡快藉向投

訴人送達一份附同第(4)款的文本的書面通知，告知該投訴人

(a)該項拒絕一事；及

(b)拒絕的理由。

如在一項由投訴引發的調查完成之前，專員決定終止該

項調查，專員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内，盡快向有關投訴人送達

附有第(4)款的文本的書面通知，將以下事宜告知該投訴人一

00該項決定；及

(b)該項決定的理由。

(4)反對一

(a)第(3)款下的通知所指明的拒絕或第(3A)款下的通知所

12



指明的終止而提出的上訴，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

出；及

(b)上述拒絕或終止而提出的上訴，可由獲送達該項通知

的投訴人提出；如投訴人是就某名個人而屬有關人士

的有關人士，則可由該投訴人或該名個人提出。

19. 公署也就進行和拒絶進行由投訴引發的調查制訂《處理投訴

政策》，其相關内容如下：

政策

(B)根據第39(2)條而拒絕進行或決定終止調查的酌情權

8
.條例第39(1)及(2)條述明專員可酌情拒絕進行或決

定終止調查的各種理由。在引用這些理由時，公署的政

策如下：

查行進續繼或查行進須毋為認可署公
r

k

r夕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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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公署已就有關個案進行調停，或被投訴者已採取

糾正措施，或基於其他實際情況的考慮，致令公

署認為就個案進行調查或繼續進行調查，亦不能

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

9
.如屬上文(a)至(j)段所述的任何理由，專員在考慮個

案的所有情況後，可根據條例第39(2)條行使酌情權，

拒絕進行或決定終止調查。專員須在收到投訴後45曰內

以書面通知投訴人該項拒絕進行調查一事及拒絕的理

由。為免生疑問，在計算45日的期限方面，以公署從投

訴人收到足夠資料，符合根據第37條作出投訴的準則的

日期為開始，公署會在通知投訴人接納其投訴的信件中

指明該日期。如專員在完成調查前決定終止有關調查，

專員須盡快以書面通知投訴人該項決定及其理由。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2)條訂明，行政上訴委員會在裁決行



政上訴時，須考慮到答辯人遞交行政上訴委員會秘書的政策指引，

若委員會信納在作出遭上訴反對的決定時，上訴人知道或理應知道

該項政策。在本行政上訴，答辯人遞交了公署的《處理投訴政策》

給行政上訴委員會秘書，而本委員會信納在作出遭上訴反對的決定

時，上訴人知道或理應知道《處理投訴政策》。這是因為本委員會

信納公署在收到上訴人的投訴後，在2015年5月15日發信給上訴人表

明在跟進他的投訴時，有隨信附上《處理投訴政策》的副本。故

此，本委員會在考慮本行政上訴的裁決時，須考慮公署的《處理投

訴政策》。

20。 本委員會考慮了上訴文件夾的文件，上訴人和答辯人代表的

陳述和陳詞，認為本行政上訴源自上訴人於2013年向公署提出對衛

訊的投訴，公署經査詢後決定不跟進該投訴，而上訴人在2014年提

出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行政上訴委員會於2015年4月2日頒布

書面裁決，判決上訴得直，公署應繼續跟進該投訴。公署其後於

2015年5月繼續跟進該投訴，但到了2015年6月18日，公署發信給上

訴人，表示決定不再跟進他的投訴個案，原因是衛訊向公署表示其

管理層現已清晰條例的有關規定，並書面確認日後不會將載有客戶

個人資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所以承辦的副專員認為就上訴人的個

案正式立案調查亦不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結果。副專員亦指

公署會向衛訊發信，要求他們日後在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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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遵條例的有關規定。副專員於是引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9(2)(d)條和《處理投訴政策》第8(h)段，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

訴人的投訴。由此，本委員會考慮的著眼點應是公署在跟進上訴人

的投訴後，是否有充分理由信納進一步調査是不必要的，而其依據

條例第39(2)(d)條及政策第8(h)段決定不繼續進行調查或跟進投訴的

做法是否正確。

21. 本委員會首先考慮行政上訴委員會於2015年4月2日關於行政

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裁決。該裁決裁斷衛訊在示威期間在分店的

橱窗上張貼該等信件是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第

3原則，而公署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投訴的決定並非一個合理決

定，於是行政上訴委員會裁決上訴得直，推翻專員的決定，命令專

員根據裁決書繼續處理上訴人的投訴。專員和衛訊並沒有對該裁決

提出司法覆核。

22。 至於專員要如何根據裁決書繼續處理上訴人的投訴，行政上

訴委員會認為，除了發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50條指的執行通

知外，公署也可以採用其他跟進方法，如向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作

出建議。

23。’公署人員其後在2015年5月就上訴人的投訴所作的跟進、就

是向衛訊發信，該信內容提述行政上訴委員會裁決的裁斷，特別是

衛訊張貼載有上訴人個人資料的信件所持的理由，雖然是為向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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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示威人士的無理取鬧及維護聲譽，但是在法律上那不是不遵守

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理由。公署也指出行政上訴委員會認為衛訊可採

用其他方法如在該分店的櫥窗上張貼表明衛訊立場的聲明。公署的

信件要求衛訊提供資料，包括衛訊有否就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規定的事項採取糾正措施及將措施通知有關職員，以便公署跟

進行政上訴委員會的裁決。

24. 衛訊書面回覆公署的查詢，表示確認日後不會將載有客戶個

人資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亦指衛訊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個別事

件，所以與一般處理程序完全不同。一般的客戶投訴、索償，均由

客戶服務部處理，唯遇到類似事件的特別事項，均須呈請管理層決

定，所以，管理層現已清晰有關規定。」

25. 對於衛訊的書面回覆，公署向衛訊要求澄清。衛訊表示，關

於對上訴人個案的作為是由衛訊的管理層指示的，所以無需向前線

職員發出提示。如有投訴，前線職員不能和無權處理，而是由客戶

服務部直接處理。

26。 公署就是根據上述的情況，於2015年6月18日決定不再跟進

上訴人的投訴個案。該決定的書面理由引述衛訊向公署表示管理層

現已清晰條例的有關規定，並書面確認日後不會將載有客戶個人資

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基於行政上訴委員會相信衛訊在上訴人第一

天示威完畢離開後已立即從分店的櫥窗上移除信件，以及上述衛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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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面承諾，承辦的副專員認為就上訴人的個案正式立案調查亦不

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結果。副專員亦指「雖然如此，本署會

向衛訊發信，要求他們日後在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必須緊遵條

例的有關規定」。

27. 公署的日期為2015年6月18日致上訴人的信件，沒有附上公

署向衛訊發出的信件的副本。而致上訴人的信件的上述内容也未能

指明公署是否已向衛訊發信。故此，上訴人其後向公署查詢，並要

求澄清公署向衛訊發出信件的內容，實屬無可厚非。本委員會認

為，在這一方面，答辯人可以在致上訴人的信件中更充分地向上訴

人交代公署向衛訊發出信件的内容，包括說明向衛訊發出的信件中

載有嚴詞，以警告衛訊必須日後在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緊遵《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28。 本委員會現在考慮公署於2015年6月18日作出不再跟進上訴

人的投訴個案的決定和其理據，以及上訴人就這決定提出的上訴理

由和其他投訴。第一，本委員會申明，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

號的行政上訴委員會是聽取在它席前各方（包括上訴人及衛訊的代

表）的陳述後，於其日期為2015年4月2日的書面裁決裁斷衛訊在上

訴人示威期間在沙田分店的櫥窗上張貼上訴人的投訴信及索償信

件，而在上訴人示威後衛訊沒有繼續張貼該等信件。雖然上訴人在

本行政上訴力陳衛訊其實在上訴人示威後仍繼續張貼他的投訴信及

索償信件在沙田分店的櫥窗上，但是本委員會沒有處理行政上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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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第23/2014號的行政上訴委員會所享有能夠聆聽上訴人及衛訊的代

表的陳述的優勢，而上訴人也沒有提供任何新的理據或證據以支持

其陳述。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陳詞，上訴人不能在本行政上訴對

已作出裁決的事實再作爭議並以此為上訴理由。

29. 第二，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陳詞，既然處理行政上訴案件

第23/2014號的行政上訴委員會已裁決衛訊在上訴人示威期間在沙田

分店的櫥窗上張貼上訴人的投訴信及索償信件是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

則，所以沒有必要再就個別人士是否需要就事件負責的方面再繼續

調査。本委員會亦同意，按該裁決的命令，答辯人應繼續處理上訴

人的投訴，但並無對答辯人應如何繼續處理和應達到甚麼結果發出

任何命令、指示或指引。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行政上訴

委員會只曾提出，除了發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50條指的執行

通知外，公署也可以採用其他跟進方法，如向被投訴的資料使用者

作出建議。本委員會認為，這雖是一個有建設性的建議，但上述的

裁決和書面裁決的內容並無削弱答辯人根據條例第39(2)(d)條不繼續

處理投訴的酌情權。答辯人仍可在採取了跟進行動後，在有充分理

據支持下，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

30。 第三，本委員會在本行政上訴要考慮是非曲直的事項是答辯

人於2015年6月18日不再繼續跟進關乎上訴人在示威期間遭衛訊在其

沙田分店的櫥窗上張貼上訴人的投訴信及索償信件一事的投訴個案

的決定。由此，上訴人在其書面陳述和口頭陳述另外提出衛訊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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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資料轉給第三者，即代表衛訊的律師行，讓律師行寄信來恐

嚇他一事，並不是本行政上訴範圍之内的事項。本委員會不會處理

這事項。

31. 第四，如上所述，答辯人被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

行政上訴委員會要求跟進的是衛訊在上訴人示威期間在沙田分店的

櫥窗上張貼上訴人的投訴信及索償信件違反保障資料第3原則這一事

宜。答辯人經過書面查詢和口頭澄清後，有充分理由認為衛訊公司

內負責處理投訴的人員現在已清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也可從其日期為2015年5月19日的回信確認衛訊日後不會將載有客戶

個人資料的文件向公眾展示。公署亦向衛訊發信，要求並警告它日

後在處理客戶的個人資料時，必須緊遵條例的有關規定，否則公署

會考慮對它採取進一步行動。這等理由容許答辯人引用《處理投訴

政策》第8(h)段，以被投訴者已採取糾正措施，或基於其他實際情況

的考慮，致令公署認為就個案進行調查或繼續進行調查，亦不能合

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為理由，作出毋須進行調查或繼續進

行調查的結論，並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9(2)(d)條，決定

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

32。 上訴人提出答辯人在日期為2015年6月18日送達給他的信件

沒有「警告」兩個字。如前所述，本委員會認為答辯人可以在致上

訴人的信件中更充分的向上訴人交代向衛訊發出的信件的內容。然

而，綜觀本上訴的文件夾，本委員會不認為有任何證據顯示答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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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向衛訊發出内含「警告」字眼的信件，或向衛訊發出了沒有任

何「警告」字眼的信件。

33. 上訴人陳詞指答辯人沒有執法，敷衍了事，縱容違反者。

然而，基於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裁決指衛訊除了在上訴人示

威的期間在沙田分店的橱窗上張貼上訴人的投訴信和索償信件違反

保障資料第3原則外，並沒有曾作出其他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規定的行為，而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行政上訴委員

會也裁斷衛訊在上訴人示威後沒有繼續張貼該等信件，所以答辯人

實在沒有依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50條發出執行通知的執法需

要。

34. 上訴人陳詞亦認為答辯人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的

決定是縱容違反者，並認為衛訊一定有好處或延後利益給專員才有

如此結果。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沒有提出任何理據和證據以支持其

指控，就此駁回。

35。 上訴人陳詞也指公署的決定不公平，他特別說這決定連「警

告」兩字都無。對此，本委員會在上文已經評論了答辯人在日期為

2015年6月18日送達給上訴人關於答辯人的決定的信件內容和當中可

以更充分表述的地方，在此不再贅述。

36。 上訴人提出，答辯人的決定令他甚麼賠償也沒有，也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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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索償的機會。本委員會接受答辯人的陳詞，《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實在沒有賦予專員權力命令某人賠償和道歉，可是上訴人或可

根據條例第66條循民事途徑，在區域法院向違反條例規定的資料使

用者就該資料使用者關乎上訴人的個人資料的違反規定事項而蒙受

的損害（包括對感情的傷害）申索補償。雖然條例第66條規定是由

區域法院判定申索指控的違反規定事項是否屬實，行政上訴案件第

23/2014號的裁決或可幫助上訴人在區域法院申索，而答辯人的決定

不曾質疑或影響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的行政上訴委員會所

作的指衛訊在示威期間在分店的橱窗上張貼該等信件違反了《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裁斷。對於是否可進行補償

申索及就甚麼關乎上訴人的個人資料的違反規定事項進行補償申

索，上訴人宜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

37. 上訴人強烈批評公署自收到他在2014年提出的投訴後採用的

查詢或調查手法草率，沒有及時處理投訴，引致公署未能在衛訊的

中央監控閉路電視錄影3個月的保存期內從衛訊取得閉路電視錄影，

以查證衛訊是否在上訴人第一天示威後沒有移走在沙田分店的櫥窗

上張貼的上訴人的投訴信及索償信件。本委員會認為，行政上訴委

員會在本行政上訴的權限在於審理專員在2015年6月18日作出不進一

步進行由投訴引發的調查的決定是否合法和恰當，而不是一般的去

監察公署的調查手法，尤其是之前在處理行政上訴案件第23/2014號

的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上訴各當事方（包括衛訊）已就關乎示威後

有沒有移走張貼在沙田分店橱窗上的該等信件一事進行陳述，而該

22



行政上訴委員會亦已對這事有所裁斷。據此S上訴人的批評不影響

本委員會對專員的決定的看法和結論。

38。 本委員會經考慮上述各點後認為，答辯人在2015年6月18曰

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是有充分理據支持的合理、

合法和公平的決定。

39. 基於上述裁斷，本委員會裁定上訴人的行政上訴缺乏理據，

現命令駁回本行政上訴，並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l)(j)

條確認在本行政上訴遭上訴反對的決定。

40. 本委員會觀察上訴人在聆訊時以謾罵的方式質問和詆毀答辯

人和代表答辯人出席的人員，以及提出多項無理無據的指控。本委

員會確信上訴人這樣處理案件的方式屬於瑣屑無聊和無理取鬧，本

應可引用《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21(l)(k)條判上訴人付訟費及費

用，但是考慮上訴人屬破產人士，即使判處訟費令也較難追討，故

不會發出判令，以譴責代之。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羅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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